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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意见征集结果

征求意见单位
（18）

自治区党委组织部、党委政研室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教育厅、科学技术厅、工业和信息化

厅、民政厅、司法厅、财政厅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退役军人事务厅、国

资委、总工会、统计局、乡村振兴局、政府研究室、医保局共 18家单位。

采纳汇总情况 共征求意见建议 30 条，采纳 25 条，原文已删除 3 条。未采纳意见已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。

序号 部门名称 部门意见 是否采纳 未采纳理由

1 党委组织部

1.建议对2020年全区高技能人才总量14万人数据进

一步核准。
采纳

2.建议对“十四五”时期高技能人才总量计划达到

16.3万人数据进一步核准。
采纳

1 党委组织部

3.建议《规划》第四章第一节第三段“鼓励宁南九县

区企事业单位与在读硕士研究生签订预引进协议，扩大高

层次、高学历人才引进规模”，删除“高学历人才”。

采纳

4. 建议《规划》第四章第一节第三段“实施高层次

人才柔性引进行动，通过挂职兼职、项目合作、联合攻关

和特聘专家等多种方式，定向引进产业发展急需紧缺的高

层次人才”，删除“实施高层次人才柔性引进行动”。

采纳

5. 建议《规划》第四章第一节第四段“优化人才激

励机制”部分，增加事业单位高层次人才工资分配激励机
采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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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。

6. 建议《规划》第四章第一节第七段“完善人才保

障机制” 部分，因政策实施有期限限制，审慎表述相关

内容。

采纳

7. 建议《规划》第四章第二节第二段“实施重大人

才培养工程”部分，修改实施重大人才培养工程表述。
未采纳

重大人才培养工程在这部分专指

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，不涉及

其他人才队伍。

8. 建议《规划》第四章第二节第二段“实施院士后

备人才、青年拔尖人才培养工程” 部分，删除“院士后

备人才培养工程”。

采纳

9. 建议《规划》第四章第三节专栏7,严格遵守中央

人才计划优化整合精神，不随意增设人才计划。
采纳

2 发改委
1. 建议“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.5%左右”,修改为：

“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.5%以内”。
采纳

3 司法厅

1. 建议“畅通行刑衔接机制，搭建与公安、民政、

司法等部门以及系统内部各险种数据共享平台”，修改为：

“搭建系统内部各险种数据共享平台，实现与公安、民政、

司法等部门行政执法数据互联互通”。

未采纳 原文表述已删除。

4 民政厅

1. 建议“统筹做好妇女、残疾人、退役军人、戒

毒康复人员、城市边缘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修改

为“统筹做好妇女、残疾人、退役军人、戒毒康复人

员、低保和低收入群体、城市边缘人员等重点群体就

采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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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工作”。

5 卫生健康委

1. 建议“激发人才创新活力”部分，增加基层

人才队伍建设和紧缺人才培养相关的内容
采纳

2. 建议“改革完善事业单位工作制度”部分，

增加疾控等公共卫生机构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内容。
采纳

3.建议“健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”部分，增

加完善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制度内容。
采纳

6
退役军人

事务厅

1. 建议“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，统筹做

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，保持就业形势总

体稳定”。修改为：“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，统

筹做好高校毕业生、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，

保持就业形势总体稳定”。

采纳

退役军人就业各项支持政策

包含在支持重点群体就业范

围内。
2.建议将提升退役军人就业质量的具体内容单

列表述。
采纳

3. 建议“支持建设一批高质量创业孵化载体和

创业园区”，修改为：“支持建设一批高质量创业孵化

载体和创业园区，倾斜支持建设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

地”。

采纳

7 乡村振兴局

1. 建议“深入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和对口支援

帮扶，完善劳务输出“点对点”服务保障机制，拓宽

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、外出就业和返乡创业渠

道。扩大扶贫车间吸纳、创业带动、有组织劳务输出、

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就业规模，为乡村就业困难群体、

部分采纳

调整为：推动农村劳动力在就

业地平等享受就业服务。加强

东西部劳务协作，扩大有组织

劳务输出规模；以及《规划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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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提供就业帮扶”，修改为：“促进

脱贫人口稳定就业，过渡期内逐步调整优化公益岗位

政策，深入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，加大脱贫人口有组

织劳务输出力度。扩大扶贫车间吸纳、创业带动、有

组织劳务输出、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就业规模。拓宽农

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、外出就业和返乡创业渠道，

为脱贫人口、乡村就业困难群体、易地扶贫搬迁劳动

力提供就业帮扶。”

第八章第五节“规范管理公益

性岗位，促进弱劳力、半劳力

就地就近解决就业。做好易地

扶贫搬迁就业帮扶工作，提高

移民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”等

表述中。

2. 建议“聚焦乡村就业困难人员、低收入人口

和脱贫县，建立施策精准、机制灵活、服务高效的人

社帮扶机制”，修改为：“聚焦乡村脱贫人口、就业困

难人员、低收入人口，建立施策精准、机制灵活、服

务高效的人社帮扶机制。”

采纳

3. 建议“易地扶贫搬迁就业帮扶巩固提升计

划”，将“易地搬迁”修改为“移民”。
未采纳 专栏已删除。

8 政府研究室

1. 建议“坚定不移贯彻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

放、共享的新发展理念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

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”部分，增加“深入贯彻落实习

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；立足新阶段、贯

彻新理念、融入新格局；以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

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统领等”内容。

采纳

2. 建议“培育创业实体”部分，增加大力开展

双创工作等内容。
采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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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建议“全面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”部分，

建议增加实施乡村人才振兴计划，为推动脱贫攻坚和

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等内容。
部分采纳

4. 建议“加快建设高标准人力资源市场体系”

部分，增加对外招引和本土培养并重、加大柔性引才

力度、尽快引进一批熟悉自贸区申报建设、运营管理

等方面的人才等内容。

部分采纳

5. 建议“聚焦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战略，精准引

进自治区重点产业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”，修改为：

“聚焦先行区建设，紧扣九大重点产业，精准引进自

治区重点产业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”。

未采纳 原文表述已删除。

6. 建议“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”部分，

增加尽快补齐疫情防控急需的疫控专业人员、基层医

护人员、加强医疗队伍建设，提高县域诊疗救治水平

等内容。

部分采纳

7. 建议“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”部分，建议

增加鼓励机关事业单位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及建立联

席会议机制，统筹人社部门与工会、妇联、团委等群

团组织力量，全方位做好劳动关系协调工作。

采纳

9 党委政研室 无修改意见。

10 教育厅 无修改意见。

http://jyt.nx.gov.cn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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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科学技术厅 无修改意见。

12
工业和信息化

厅
无修改意见。

13 财政厅 无修改意见。

14
住房和城乡建

设厅
无修改意见。

15 国资委 无修改意见。.

16 总工会 无修改意见。

17 统计局 无修改意见。

18 医保局 无修改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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